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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建发〔2020〕84号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建设局，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城乡建设局，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有关单位：
  现将《淄博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售后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5月11日
 
淄博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售后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售后服务行为，推行标准化管理，保障买受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淄博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售后服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与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提供的服务性工作。
    第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设立售后服务机构并报房地产开发管理主管部门和保障服务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售后服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售后服务机构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第六条 售后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办公场所及投诉电话发生变化，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及时报房地产开发管理主管部门和保障服务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七条 本地注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被依法吊销、注销资质的，其售后服务机构的职责和义务，由母公司的售后服务机构承担。
  第八条 售后服务机构主要负责涉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及项目投诉的受理、处理、情况反馈、满意度回访、汇总分析及档案资料管理等工作，并接受房地产开发管理主管部门和保障服务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指导。
   第九条 售后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岗位职责
 (一)负责售后服务机构的全面工作，监督、指导售后服务工作人员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二)负责制定回访计划，对其回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拟定整改方案。
 (三)负责协调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关系，通报投诉处理情况。
 (四)负责各类投诉转办件的处理与上报。
 (五)贯彻落实有关房地产开发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协助做好企业的品牌建设。
第十条 售后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一)负责各类投诉的受理、登记、处理、反馈、回访等工作。
(二)负责投诉处理情况汇总、分析及信息档案管理等工作。
(三)参与新建房地产项目的交房验收和交付。
(四)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十一条 售后服务机构应当设定机构职能、岗位职责，建立售后服务承诺制度，制定完善的售后服务工作流程（如图所示），并在办公场所悬挂有关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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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售后服务机构办公场所、商品房销售场所、新建住宅小区及近5年已建成住宅小区的明显位置设置售后服务公示牌，公示牌规格为1.2(米) ×0.9(米),明确售后服务内容、负责人姓名、办公地址、售后服务电话，以及房地产开发管理主管部门和保障服务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指导电话等。
    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公示的售后服务电话、与买受人建立的微信群或其他方式，接受各类咨询、投诉，并将处理意见及时反馈给投诉人。
    第十四条 对来电、来信、来访或转办件，以及通过微信群反映的问题，售后服务工作人员均应详细记录在《客户来电(来访)登记表》，按工作流程转送企业相关部门和人员处理。
    第十五条 售后服务工作人员应当热情、周到、耐心的接待投诉人，不得推诿、拖延、扯皮。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对投诉人反馈问题处理方案。
    第十六条 发生投诉人群体上访的，售后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应当在第一时间内到场接访，处理相关问题，并在3日内到房地产开发管理主管部门或保障服务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面复处理情况。
    第十七条 售后服务机构应当对售后服务工作实行定期回访制度。
    (一) 回访方式：到户回访、电话回访或其他形式。
    (二) 回访内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及服务质量，问题处理是否及时，买受人是否满意等。
    (三) 在投诉处理完成7日内，售后服务机构对投诉人进行回访。
    (四)回访率不低于70％。
    (五)回访后要填写《回访记录登记表》，并做好回访记录。
  第十八条 售后服务机构应当每季度对投诉及处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分析报告上报公司领导并通报给有关部室。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商品住宅使用手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内容和售后服务承诺，认真、及时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第二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加强对售后服务机构工作的监督、管理，做好日常督促、检查。对售后服务机构的工作实行年度绩效考核管理。
    (一)检查售后服务工作人员在受理咨询、投诉时是否做到热情、周到、耐心并使用服务用语。
    (二)检查投诉是否及时进行登记并作出处理。
    (三)检查各类转办件是否及时处理并做好回复。
   (四)检查投诉回访记录。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房地产开发管理主管部门和保障服务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售后服务工作进行指导，对售后服务机构建设及运行情况不定期进行通报。售后服务机构建设及运行情况纳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管理。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设立售后服务机构或售后服务机构未开展工作的，由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0年6月1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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